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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帶
金
銀
外
幣 

出
入
中
國
辦
法 

香
港
訊
。
旅
客
携
帶
金
飾
銀
飾
外
幣
國 

幣
出
入
國
境
辦
法•
早
經
我
海
關
當
局 

壹
冉
公
佈
闡
明
。
現
九
龍
關
方
面
・
爲 

予
由
沓
港
赴
內
地
旅
客
之
更
多
方
便
起 

見
•
現
已
製
就
待
定
格
式
之
申
報
單■ 

規
定
凡
由
本
港
搭
車
或
乘
船
前
往
穗
滬 

之
旅
客•
可
早
向
該
關
或
尖
沙
咀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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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取
鼓
項
申
報
單•
塡
具
其
携
帶
之
金 

銀
外
幣
及
金
圓
券
數
額
呈
繳
頰
關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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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簽
署
•

此
演
金
銀
外
幣
及
金
闻
券
。
除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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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^.
可
由
旅
客
自
行
携
帶
外
，
其
餘
數 

額
應
向
海
關
報
明
繳
送
中
央
銀
行
或
其 

委
託
之
銀
行
兌
成
金
圓
券
。
八
龍
關
方 

面
•
對
此
項
兌
換
之
利
便
一
仍
在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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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旅
客
殼
法
解
决
中
・
至
該
項
旅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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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飾
外
幣
固
幣
報
單
・
現
已
正
式
由
海 

關
發
出
使
用
。該
海
關
並
公
吿
進
口
旅 

客
•
如
不
照
單
詳
細
塡
報•
一
經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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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卽
可
將
其
烏
藏
之
金
銀
外
幣
及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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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數
目
，沒
收
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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鮪
報
單
上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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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細
列
明
中
西
文
辦
法
六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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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國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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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每
人
所
携
金
飾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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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過
貳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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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二
•
五
公
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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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國
境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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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人
所
携
銀
飾
不
得 

超
過
一
一
拾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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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六
二
五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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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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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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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零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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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幣
券
其
總
値
以
美
金
覺
百
元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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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國
境
旅
客
所
携
外
國
幣
券
應
報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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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繳
送
中
央
銀
行
或
其
委
託
之
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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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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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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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不
得
超
過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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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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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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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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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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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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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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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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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銀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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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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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帶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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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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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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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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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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託
之
銀
行
封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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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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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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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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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部
停 

止
•
而
携
帶
金
圓
樂
出
口
數
量
更
嚴
限 

。
祗
准
携
帶
二
拾
元
；
對
於
歸
僑
出
國 

大
受
室
碍
。
因
豊
切
出
國
購
票
均
在
香 

港
辦
理-
亟
需
外
幣•
譚
處
長
對
記
者 

表
示
關
於
上
項
問
題
。
密
切
關
懐
，並 

分
晤
有
關
當
局
。
對
於
歸
僑
出
國
所
需 

外
幣
准
予
提
具
証
明
；
發
給
誣
明
・
由 

銀
行
送 

11
至
香
港
。一
惟
此
問■
與
全
國 

經
管
有
關
。.
須
呈
經
財
部
。
但
時
隔
縄 

月
•
迄
未
獲
財
部
核
覆
辦
法
。現
因
此 

而
滯
留
本
市
之
出
國
華
僑
甚
多
。
亟
盼 

當
局
急
謀
較
妥
之
辦
法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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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來
往
溫
哥 *
域
多
利
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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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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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華
開 

，,
到
域
多
利

彳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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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日
上
午
十
點
半.
.
.
.
.
.

:
全B
下
午
三
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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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■
翌
日
上
午
七
點 

到
溫
哥
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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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g:

間
拾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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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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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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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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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三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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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六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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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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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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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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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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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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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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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
前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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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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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域
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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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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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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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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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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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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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乃
磨
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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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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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̂
^
®
^
^
 <,  

重
新
廣
吿
，~ 

招
牌
依
舊 
舘
主
易
新

2  

人
加
改
一
善 
以
洽
旅
人) 

房
舍
通
爽 
服
務
知
至

2  

煖
脆
熱
水 
隨
時
應
備( 

地
位
通
中 
出
入
咸
宜" 

榆
胞
光
顧
。倒
履
歉
迎g 

一
司
理"
日
初
謹
啟

6

竹
林
餐
館 
雲壇著名一 

大
筵
小
酌 
隨
時 r
命一 

上
等
廚
師 
烹
畠
精
： 

地方雅 «
 
招
呼
眞
載
『 

貴
客
光
顧 
無
任
献
巡 

本
舘
主
人
啓

A
巴
市
維
他
命
丸▼
 

能
培
養
抵
抗
力
肚
精
鑫 

野

Basses  Vitanlixi  

C
apsules  

|
^
^
^
^
 

Bass  77  S3m
ach  

R
em
edy  

巴
市
星
能
治
胃
部
不
. 

自
然
處 
五
議
及
豈
元

帥 
日 
放
影

「
著
名
銀
幕. 

「
電
影
好
戲 

兼
映
富
時
事
■

£̂55̂̂

呼总"，.匸

^
^
^
源一

◎
洪
人
捐
興
黨
基
金
誌
(A:)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。、昨
又
接
到 

駐
雲
支
部
秘
書
林
翰
元
交
來
雲
埠
黨
員 

所
繳
之
興
黨
費
貳
百
六
拾
五
元■
各
人 

芳
名
如
左♦

何
登
連
。關
國
煒
・
吳
國
學
。
李
世
璋 

。
每
拾
元
。岑
玉
亭
，•
馬
球
。
周
榮
灼 

。
司
徒
懿
鎧
・
李
燮
韶
；
楊
子
順
，胡 

鳳
初
。
劉
國
昌
。
季
其
銘
。
周
家
甜
. 

何
錫
詒
・
馬
大
莊
•
馬
榮
相
■
陳
宜
談 

。
馬
大
敏
•
仇
飛
雲
。
曾
京
。
盧
啟
振 

•
莫
瑞
麟
。
黃
國
連♦
陳
綬
明
。謝
汝 

創
■
梅
拱
學
・
呂
禮
庭•
宋
中
泉
。
陳 

月
明
♦
司
徒
俊
武
。
劉
耀
寬
・
孫
植
光 

♦
鍾
高
・.廖
羣
。司
徒
其
祥•
陳
滚
.: 

林
普
安
・
劉
秀
雄■
唐
萬
年
。
張
兆
俊 

。
彭
术
•
高
才
。
陳
懷
春
•
骆
週
，
胡
 

添
福
•
關
蕙
芳
-
馬
瑞
杏
。
李
朝
楝■ 

毎
五
元
，

A
又
錦
碌
埠 
劉
卓
南
五
元

户上益6口之）上心0>e上80^上玲C 

3舘族洲亞2 /溫 AH CHEW ROOMS力［］心
—弄】30"PENDER ST.畲得 
§可VANCOUVER, B.C.停夕


